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更新2021.08.06
學生參加創業競賽補助申請表
(尚未得名且已於競賽最後階段才填寫此表)
	
項目
	1
	2
	3
	4
	5

	學生姓名
(所有成員請填上)
	
	
	
	
	

	校區
(建工/燕巢/楠梓/旗津/第一)
	
	
	
	
	

	學院(請留全名)
	
	
	
	
	

	系所(請留全名)
	
	
	
	
	

	年級
	
	
	
	
	

	學號
	
	
	
	
	

	手機
	
	
	
	
	

	Email
(請留學校mail)
	
	
	
	
	

	是否參加過校園創意發想提案競賽/提案組別/提案名稱
	是□否□/
學期:____/
組別號碼:/
提案名稱:
	是□否□/
學期:____/
組別號碼:/
提案名稱:
	是□否□/
學期:____/
組別號碼:/
提案名稱:
	是□否□/
學期:____/
組別號碼:/
提案名稱:
	是□否□/
學期:____/
組別號碼:/
提案名稱:

	是否有拿過本中心激勵或加值補助/組別號碼/專案名稱
	是□否□/學期:____/
組別號碼:/專案名稱:
	是□否□/學期:____/
組別號碼:/專案名稱::
	是□否□/學期:____/
組別號碼:/專案名稱:
	是□否□/學期:____/
組別號碼:/專案名稱:
	是□否□/學期:____/
組別號碼:/專案名稱:

	競賽基本資料

	競賽名稱
	
	本競賽報名類別
首獎獎金或補助款最高金額為多少
	                元

	活動主辦單位
	
	競賽網址
	

	競賽分組類別
(無分類組別競賽寫無)
	
	個人/團體競賽
	□個人   □團體競賽

	團隊名稱
	
	各階段競賽日期
(主辦單位公告決賽結果日期)
 
	初賽日期:年/月/日
決賽日期:年/月/日
(如有其他分階段評選，也請認列)

	團隊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資料

	指導老師姓名
	
	指導老師員工編號
 (多位老師指導，請留收補助款老師姓名及員編)
	

	指導老師email
	
	指導老師手機/分機
	

	指導老師校區/學院
(請填寫全名)
	校區:
學院:
	指導老師系所
(請填寫全名)
	

	申請補助經費項目
	數量(單位)
	金額(元)
	說明(編列方式)

	
	
	
	 

	
	
	
	

	
	
	
	

	
	
	
	

	總計
	元
	1.團體隊伍每案至多補助業務費新臺幣二萬元。
2.個人國內競賽每案至多補助新臺幣七千五百元，國外競賽每案至多補助經費新臺幣二萬元。
3.補助項目僅印刷費、材料費、國內差旅費與報名費。
另申請補助金額及實際補助金額將依審查委員審查後決議而有所不同。

	是否同一作品
申請過創創中心其他補助
	□_____學期，跨領域實務專題加值補助，_______________元
□_____學期，創新創業實務專題培育加值補助，_________元
□_____學期，創新創業實務專題培育加值補助，_________元
□_____學期，學生創意發想產業化激勵辦法，___________元
□_____學期，學生參加創業競賽補助， ___________元
□無

	競賽主辦單位
是否已給予過補助或獎勵
(尚未核發也算)
	□有，初賽: 補助_________元/獎勵_________元  
      複賽: 補助_________元/獎勵_________元
      決賽: 補助_________元/獎勵_________元
□無

	申請補助
佐證資料
(電子、紙本都必須繳交)
	
□1.報名表(電子、網路報名請截圖列印下來) ※必繳
□2.主辦單位海報(如無競賽活動網頁，電子、網路報名請截圖列印下來) ※必繳
□3.競賽計畫書※必繳
□4.參賽作品相片※必繳
□5.申請其他單位之補助資料(無則免)
□6.其他附件______________(無則免)
註:紙本請送至創新創業教育中心（第一校區圖書館B1）並各項標記清楚，上述電子檔請E-mail至voior91@nkust.edu.tw；信件主旨格式範例：檢送○○系陳○○團隊參加○○競賽獲獎之佐證資料。

	申請人(都須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多位老師指導，請送交負責核銷補助款老師的系主任及院長)
	系主任(簽名)
	院長(簽名)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承辦人員
	[bookmark: _GoBack]主任決行

	
	　　　　　　　　　　　　　□同意補助 　　　　元
　　　　　　　　　　　　　□不同意補助 

	本案經創新創業教育中心決議，核定補助______元，於中心公告之日期將單據彙整，並請指導老師辦理動支核銷程序、由系主任決行，先會各校區的綜合業務處再加會創新創業教育中心及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用途說明欄位請註明參加創新創業競賽補助及作品名稱）核銷時需檢附成果資料。



※備註：
1.倘未如期繳交相關成果資料或核銷補助經費，此次申請案將不予補助
2.如已申請過本補助或校內其他補助，不得再重複申請此補助。如查核有重複申請，此次申請款項將予以收回不予補助或退件。
3.競賽需於決賽始得申請補助或獎勵，初賽、複賽或分區賽以不補助為原則，惟國際創業競賽、科技部FITI創新創業激勵計畫、U-start創新創業計畫不在此限。
4.如購買之單項單價超過2,999元，學校依規定會審查是否認列為【消耗品】，申請之項目如有此疑慮，務必洽各校區【綜合業務處第3組】同仁確認，須符合學校規定。如之後認列為非消耗品需編成財產，本中心將不予補助。



